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公告 

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8 日  

 

主旨：公告本系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專任教師（化學專長）甄選

初審通過者名單，請  查照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系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專任教師（化學專長）甄選業於

本（112）年 5 月 7日辦理完竣，並經本系 111學年度第 10 次

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初審通過者名單為王○文博士，其

餘應徵者皆未達通過票數，故本次甄選不列候補人員。 

二、初審通過者（即本次錄取人員）請於 112 年 5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

下午 4 時前攜帶碩士及博士學位證書正本、身分證正本至本校

科學館 307 室自然系辦公室辦理報到，逾時未辦理報到視同放

棄此資格。 

三、報到後依本系「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」規定，提請本

校院級和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通過後方能完成聘任程序。 

 

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


